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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就业歧视是农民工就业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户籍制度多年来一直被

学者们认为是影响农民工就业歧视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本文通过社会调查和研究发现，户

籍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并不相同。在农民工就业歧视形成之初，户籍制

度对农民工城市就业起到直接的身份歧视作用，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尤其是全国劳动

力市场建立以后，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正慢慢被市场化机制所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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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rimination i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the course of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been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reason of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by scholars over the years． In this paper，through social surveys we
found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different impact on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beginning，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lay a
direct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role for migrant workers to get a job in urban． After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especially after the set up of the national labor market，household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s slowly eliminated by the marke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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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事物，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在

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到城市，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农业人口成为工业人口

和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这两个过程是一致的，即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但我国的情况与其他国

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同，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却成不了城市居民，这种现象不

仅体现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连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的第二代农民工也是如此。为什么农民工到城市

就业却不能实现全面城市化，农民工就业歧视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农民工就业歧视成为研究中国

工业化、城市化和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过程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什么是农民工就业歧视呢? 理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就业歧视。

国际劳工组织在《1958 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中规定，歧视是指 “基于种族、肤色、性别、
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

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1］; 公约中 “就业”和 “职业”二词包括获得职业培训、获得就业和特

定职业，及就业条款和条件。而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 就业歧视存在于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支付的

价格依据人口群体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别的时候，具体反映在职业选择受到直接限制或既定人力资

本获得较低报酬［2］。因此，农民工就业歧视是指: 农民工在求职或受聘过程中，因户籍等与职业

( 或岗位) 内在需要无关的因素而不能享有与其条件相等或相近的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配

置、升迁、培训机会和就业安全保障的平等待遇，从而使其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综述

结合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实际，因就业歧视而带来的农民工就业问题主要包括: 工资偏低，

拖欠工资现象严重; 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 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发; 培训就业、
生活居住存在困难; 子女上学、留守儿童和农村养老等问题。总体来看，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问题

包括两类，其一是就业及劳动保障权益方面的问题，其二是因为应享有的权益缺失而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陆学艺教授在《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一文中首先就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农

民工就业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3］。经济上，农民工与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

不同时，同工不同权; 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而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 社会上，农民工在城市

工作和生活却难以获得市民身份。同时该文也指出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最初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

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此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尽管具体表述不同，但大都把这一

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等，如孙长青的《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因素与制度创新》、王哲的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问题探

讨》等文［4 ～ 5］。正因如此，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大都从这一视角看待农民工问题，认为户籍制度

是导致流入地地方政府和市民对农民工歧视的根本制度原因，由此导致农民工就业机会不公平、工资

收入低、各项福利保障缺失、子女受教育权利无法保证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要通过城乡户籍制度

改革，给予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市民权，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增进农民工权益维护，提高农民工

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等建议。这一观点基本上可以说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流

观点。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数据分析。但是

由于研究中所用方法和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姚先国等人根据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认

为，城乡工人工资差异中 70% ～80% 是由城乡工人人力资本和就业企业的差异造成的，20% ～ 30%
则是由城乡户籍歧视造成的［6］。而蔡昉等人的研究分析与上述结果相差很大，认为城乡工人工资差

异中有 76%是由于城乡户籍所造成的［7］。胡建国用 2001 年全国阶层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户籍制度对城

乡工人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已达 66. 9%［8］。这些数据分析表明，在 21 世纪初，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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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近年来笔者在多次与农民工的访谈和调研中，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农

民工群体的认同。其中 2005 年对北京市朝阳区农民工的社会调查中，关于 “阻碍您留在城市的最主

要因素是什么?” ( 备选答案: 住房问题、户籍问题、子女入学、生活成本高、北京控制外来人口的

政策、社会保障问题) 的调查统计中，“生活成本高”是影响农民工留在城市生活的最主要因素。如

果把住房问题也计入生活成本高，则有 49% 的农民工认为生活成本高是阻碍他们留在城市的主要问

题。而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推进城市化的两大社会政策 ( 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并没有被农民工

所认同: 农民工对此的认同率分别是 18. 7%和 5. 7%［9］。那么这是不是说明，经济学视角研究的农民

工就业供求关系导致的农民工工资待遇低等问题是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根本原因呢? 户籍制度到底在影

响农民工就业歧视方面起着怎样的作用?

三、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变迁

目前，随着中国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逐步扩大，户籍制度对就业歧视的影响可以分为两

个方面。第一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到城市就业带来歧视的问题。农民工，顾名思义是拥有农

业户口，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受雇工人。研究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主要分析的

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就业歧视的影响。第二是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区别对就业歧视带来的影响。虽

然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就业也面临这一问题，但是由于这一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农民工，不同区域间

的流动人口甚至包括白领阶层就业都面临这一问题。比如，目前讨论非常热烈的非京籍随迁子女是否

允许在京高考的问题，争取这一权益的大都是中产阶层，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工阶层。因此，这一

层面的户籍制度对就业歧视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作为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人口管理社会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城市化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农民工城市就业起着直接的身份歧视作用。农业户籍身份使农民工在就业机会

与就业权益方面均有别于城市工人，即出现“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歧视现象。
造成这一歧视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城市就业机会和城市居民身份获得的限制。但是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理念的确立，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这两方面的

限制作用正逐步被市场经济机制所消解。下面从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机会和城市居民身份的获得两

个方面的影响变化，来分析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影响的变迁。
1．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机会获得的影响分析

从就业机会方面来看，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城市就业歧视的影响，从最初的直接禁止农民工到城市

就业，到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户籍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限制作用逐步减弱，直至

逐步全面放开。由此可见，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机会带来的歧视作用正在被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

所消解。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限制作用最早体现于 1953 年。1953 年 4 月，国务院发出了《劝

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此后每年政府都就这一问题进行重申，

强调禁止农村人口计划外流入城市。到 1957 年，户籍制度成为严格限制农民到城市就业的一种社会

管理制度。但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隐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随着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和第二、三产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农民到城市就业在 1980 年代

末期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民工潮。但在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作用下，农民工城乡流动给交通、社会治

安、劳动力市场管理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1989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

求“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盲流”一词重新 “流行”。1991 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

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对象由原来的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 “三证” ( 身

份证、暂住证、务工证) 不全的人员，收容遣送对象公开对准农民工和城市外来人员。收容遣送制

度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新时期的一个派生制度，显示出明显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它与市场经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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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自由流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相背离，与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背离①。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机会获得的限制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逐步减弱。1992 年，

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沿海东部城市凭借其区域、技术优势等

取得较之内陆和乡村更快的发展，对农民工需求明显增加，而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明

显减弱，城乡流动的农民工大量增加。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壮大迫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民

工城市就业的政策逐步进行调整。1993 年底，《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

体设想》指出: 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竞争公平、运行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完

善的现代劳动力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还要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界

限。要建立农村就业服务网络，合理调节城乡劳动力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的有序化流动。1994
年，劳动部规范流动就业证卡管理制度。1997 年，国务院《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为农民非农化就业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0 年 7 月，《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

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2001 年年底，国家

要求各地在 2002 年 2 月底前必须取消对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各项不合理收费。2006 年，国务院研究

室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以后，对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数量在逐步增加。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机会获得的影响演变。可以说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城

市就业限制作用的解禁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推进的。一方面，农民

工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大推动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作用不断改进; 另一方面，户

籍制度对农民工到城市就业限制作用的消解也有利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机会获

得的歧视作用逐步消解。
2．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城市居民身份获得的影响分析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身份歧视问题。因此，农民工改变农业户

口，变成城市居民，是解决农民工因农业户口身份带来就业歧视的一个根本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

农业户籍变为城市户籍是受国家城市人口指标严格控制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考学到城市正规就业，或

者参军留干等非常有限的方式和渠道。但是随着城市经济和住房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户籍对农民工

的开放程度逐步增加。200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

指出，凡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

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不

得实行歧视性政策。这一市场化机制成为解决农民工城市化的一个主要途径。
从户籍制度对两代农民工未来期望的影响上，大致可以观察户籍制度对在不同时期农民工城市居

民身份获得上的影响变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农

业户口社会身份的标识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体制外很难改变这种标识。正因如此，我国才形成特色

的农民工群体、农民企业家、农民艺术家等。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理念对农民工的影响非常明

显，直接决定了农民工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在这种体制下，第一代农民工很难想象自己未来能够在城

市扎根。受其影响，他们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农村，到城市打工不过是寻求农业之外的额外收入，补贴

家用，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户籍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限制作用逐步减弱。尤

其是 21 世纪以后，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得到解决。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

歧视的影响不再是直接的、不可化解的，而变成间接的、可以转化的。因此，第二代农民工走进城

市，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预期要远远高于父辈。他们普遍认为只要赚足够多的钱，城市户籍是可以通过

市场途径来解决的。因此，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完全受农业户口身份的束缚，把未来寄托在农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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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自己在城市的未来发展充满期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找到自己

的社会位置。
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农民工城市居民身份是破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身份歧视的一个

途径，但这并不是说农民工城市居民身份的获得已经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得到完全解决。正是由于城市

居民身份市场化机制的出现，我国原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正在被城乡多元社会结构所代替。不同地

域、城市和乡村的户籍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同样是城市，或者同样是乡村，在中国不同

地区他们之间的户籍身份差异日益加大。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户籍在限制外来人口成为一线城

市居民方面，不仅局限于对农民工群体，对其他非特殊引进人才的社会群体影响作用也一样。大城市

户籍在限制社会流动方面的影响对象逐步从原来的农村人口扩大到非本地流动人口，影响作用也逐步

由原来的城乡身份歧视变成本地与外地身份歧视的工具。在二、三线城市，户籍在限制农村人口进入

方面作用大大减弱，农民工可以通过拥有城市住房等市场行为来获得当地户籍。如此看来，城市级别

不同，户籍的限制作用也不同。这就与改革开放以前，城乡间通过户籍体制进行身份区隔很不相同，

当时城乡间的户籍差异要远远大于不同城市间的户籍差异。而目前看来，随着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多元化。城乡户籍不是社会身份的绝对标志，在城乡户籍转换上，大众考

虑更多的不再是社会身份，而是一种经济社会权益。如在有着巨大土地权益的城市郊区，不但这里的

农民决然不会转为市民，而且原来已经转为非农户口的人群也想方设法转回农业户籍。这对调研中的

“农民工对户籍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认同低”这一社会现实也给出了部分说明。
在中国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主要社会体

制，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其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不论在就业机会的获得还是城市

居民身份的转变上都逐步让位于市场机制。但随着转型过程中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户籍

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形成依然带来了不利影响，这是造成目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社会结构

原因，但这种影响同以前的直接身份歧视已有所不同。

四、结论和反思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最初导致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直接制度原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初

级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和完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越来越被市场因素所消解。但这种消

解并不说明农民工就业歧视得到了相应解决。目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依然比较普遍，

其主要原因在于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使这一群体在市场机制的公平竞争过程中输在了最初的起跑

点上。
在各地政绩考核以 GDP 挂帅的这些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带来的不仅仅是各地民富情况不

同，还有各地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的不同。目前，城市级别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级城市以民生

为主体的公共福利政策也不相同。由地方财政实力不同而带来社会政策区域间的差别正成为民众社会

流动的诱因，区域间的社会流动正在通过市场经济机制起作用。原本作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解决社

会问题的公共福利与教育、就业等社会政策，不但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而正在通过市场机制嵌入社

会，并逐步扩大不同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城乡公益事业资源

配置的不平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同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市场导向的改革，使家庭平均抚养子女

数明显高于城市的农村，在城乡家庭收入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成长的环境和条件远远落后

于城市家庭子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下，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与城市家

庭子女相比也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即使没有户籍制度的分割，第二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

低端。因此，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者在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分析视角。如黄

宗智认为，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和壮大［10］。冯虹等人认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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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的原因主要有农民工就业供求关系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并且认为农民工供大

于求和供求关系失衡是这一问题的内在根本性原因，而户籍制度、就业服务体系等农民工权益维护的

制度因素则是导致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外在原因［11］。
由此可见，对农民工来讲，户籍制度不再是全国城乡两个不同体制下的身份区隔，而是正逐步成

为不同区域社会流动的限制杠杆。尽管户籍制度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政策对农民工进城就

业、居住的影响作用在逐步缩小，市场机制对农民工进城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但是户籍制度所带来

的不公平使农民工群体在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起点上明显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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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果发现，占流动人口 1 /3 的两类综合能力弱的群体，都具有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条件较差的

特征，他们以从事商业服务业为主，家庭户占有一定比例，这与我们平时感受到的生活在北京底层的

农民工情况相一致。由于他们自我提升发展能力的空间有限，应借助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尽快提高社会

适应能力。
“人力资本”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提升社会弱势群体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职

业技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财富的功效。目前北京市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包括社会融入知识培训

等方面的工作仍然是薄弱环节，尤其是政府出资、专业机构承担的培训很少。事实上，农民工的发展

贫困主要缘于能力贫困。因此，要变传统的简单岗前培训为定期的现代专业技术培训，下本钱、花力

气培养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永久型”、非北京户籍的产业技术工人和具有专业服务水准和

道德水平的合格职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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